
皖卫监督协〔2023〕14号

关于请推荐放射诊疗与检测技术管理
专业委员会委员的通知

会员单位，有关单位，市县区卫生监督机构：

安徽省卫生监督协会第二届理事会放射诊疗与检测技术

管理专业委员会任期将于 2023 年 7 月到期。现就推荐安徽省

卫生监督协会第三届理事会放射诊疗与检测技术管理专业委

员会委员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专业委员会工作内容

专业委员会主要工作是贯彻宣传落实《职业病防治法》等

法律法规，规范和加强放射诊疗管理、放射卫生检测、放射防

护，及时传播有关放射诊疗新政策和新标准，开展放射工作人

员及相关人员培训等。

二、专业委员会委员任职条件

安徽省卫生监督协会放射诊疗与检测技术管理专业委员

会由卫生监督机构、放射卫生技术服务机构、医疗机构等专家

和相关科室负责人组成。

本次推荐，不限于第三届理事会会员单位。

专业委员会委员任职条件：

（一）单位负责人、相关科室负责人及专家；

（二）从事放射卫生监督与管理、放射卫生检测或相关工



作；

（三）身体健康，年龄不超过 58岁。

每单位可推荐 2 人。

三、推荐程序

个人申请，单位推荐，填写推荐表（附件）并盖章。市级

卫生监督机构单位负责人还要经市卫生健康委盖章同意（已经

是第三届理事会理事候选人的，不需要盖章）。

请于2023年 6月 15日前将填写的附件格制成PDF版发送

到联系人邮箱。

联系人：安徽省卫生监督协会，王福利，19315328748，

电子信箱：185851969@qq.com。

附件：安徽省卫生监督协会放射诊疗与检测技术管理专业委员

会委员推荐表

安徽省卫生监督协会

2023 年 5 月 22 日



附件：

安徽省卫生监督协会放射诊疗与检测技术管理

专业委员会委员推荐表

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

工作单位
从事专业及

年限

毕业院校 学历

单位地址

行政职务 技术职称

办公电话 手机号

电子邮箱

工

作

简

历

申请人签名：

所在单位推荐意

见

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市卫生健康委意见

（仅限市级卫生监督机构负

责人）

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协会审查意见

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
